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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故事

政男的工作是拍攝及製作網路影片，其經營的網路社群擁有許多粉絲

及追蹤者，並不定期在社群空間發布影片供粉絲觀覽點閱，賺取回饋金，

以提高網路名聲及影片流量；玉秀是名偶像，長相亮麗、個性活潑且陽光，

並經常於網路社群上與粉絲互動，吸引大量追蹤者。

政男與玉秀均為成年人，曾為男女朋友，2人因個性不合感情生變而

分手。不料政男竟為提高自營網路社群之影片流量，及吸引更多粉絲或追

蹤者加入或關注，以牟取更多利益，藉由深偽（Deepfake）技術，將玉秀

的臉部影像與他人性愛影片合成，亦將其他公眾人物臉部影像及與玉秀性

愛影片合成為擬真性極高之性愛影片，於網路社群散布及販賣後，獲利

豐厚，粉絲人數及追蹤者暴增。玉秀發現其影像遭盜用後，遂報警處理。

　　爭點
     政男在網路社群販賣或散布玉秀不實性影像之行為，有無侵害玉秀的隱

私權、名譽權及人格權？

關鍵詞：深偽 (Deepfake)、數位及網路性犯罪、隱私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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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人權結構指標

│ 01 │ 《公政公約》第 17條規定：任何人之私生活、家庭、住宅或通信，不得

無理或非法侵擾，其名譽及信用，亦不得非法破壞（第 1項）；對於此

種侵擾或破壞，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（第 2項）。
 

│ 02 │ 司法院釋字第 585號意旨：隱私權雖非《憲法》明文列舉之權利，惟基

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，並為保障個人生活

秘密空間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，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

基本權利，而受《憲法》第 22條所保障。

│ 03 │ 司法院釋字第 603號意旨：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，

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、及在何種範圍內、於何時、以何

種方式、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，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

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。

│ 04 │ 司法院釋字第 656號意旨：名譽權旨在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之完整，

為實現人性尊嚴所必要，受《憲法》第 22條所保障。

 

 

│ 05 │ 最高法院 93年度台上字第 1979號民事判決意旨：所謂隱私權，乃係不

讓他人無端干預其個人私的領域之權利，此種人格權乃是在維護個人尊

嚴，保障追求幸福所必要而不可或缺者。人的尊嚴是憲法體系的核心，

人格權為《憲法》的基石，是一種基本權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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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國家義務
│ 01 │ 《公政公約》第 17條關於家庭生活權保障規定，人權事務委員會認為這

種權利必須加以保障，使之不受任何這類侵擾和破壞，不管是來自政府

機關、自然人或法人。依照本條所規定的義務，政府應採取立法及其他

措施，以禁止這種侵擾和破壞，並保障這種權利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6

號一般性意見第 1段意旨）。

│ 02 │ 為保障《公政公約》第 17條規定之個人的名譽及信用，各國有義務為此

目的提供適當立法。此外也應規定人人能確實保障自己，不受任何非法

破壞，並對作出這種行為者有有效的救濟辦法。締約國應在其報告中表

示個人的名譽及信用在何種程序上受到法律保障，根據其法律體系應如

何達成這種保障（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6號一般性意見第 11段意旨）。

│ 03 │ 《刑法》第 319條之 4條規定，意圖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，或

以他法供人觀覽，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之性影

像，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者，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 50萬

元以下罰金。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前項性

影像，足以生損害於他人者，亦同。意圖營利而犯前 2項之罪者，處 7

年以下有期徒刑，得併科 70萬元以下罰金。販賣前 2項性影像者，亦

同。

│ 04 │ 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》第 35條第 2項規定：法院就犯《刑法》第

28章之 1，或以性影像犯《刑法》第 304條、第 305條、第 346條之罪

案件之被告許可停止羈押時，經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，

認有必要者，得依職權或檢察官之聲請，定 2年以內之相當期間，命被

告遵守下列事項：

1  前項第 1款至第 3款之事項。



　對干涉及攻擊之保護　

眼見難以為憑

- 41 -

〈
公
民
與
政
治
權
利
國
際
公
約
篇
〉

2  禁止重製、散布、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，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

之性影像。

3  提出或交付被害人之性影像。

4  移除或向網際網路平台提供者、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網際網路

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刪除已上傳之被害人之性影像。

5  禁止其他危害被害人之事項。

前 2項規定，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變更、延長或撤銷之。其延長期間每次

為 1年以下。違背法院依第 1項或第 2項所定應遵守之事項者，得逕行

拘提。停止羈押後，被告有違背法院依第 1項或第 2項所定應遵守事項

之一者，得命再執行羈押。

│ 05 │ 《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》（下稱《犯保法》）第 36條規定：前條規

定，於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93條第 3項但書或第 228條第 4項逕命具

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，或法院、法官依該法第 101條之 2逕命具保、責

付、限制住居之情形，準用之。

│ 06 │ 《犯保法》第 41條規定：無正當理由違反法院、法官或檢察官依第 35

條、第 36條所命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至第 3款、第 2項第 1款至第 4

款之應遵守事項者，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30萬

元以下罰金。

│ 07 │ 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第 13條規定：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、網際網路

應用服務提供者及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，透過網路內容防護機構、

主管機關、警察機關或其他機關，知有性侵害犯罪嫌疑情事，應先行限

制瀏覽或移除與犯罪有關之網頁資料。前項犯罪網頁資料與嫌疑人之個

人資料及網路使用紀錄資料，應保留 180日，以提供司法及警察機關調

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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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案例解析
│ 01 │ 我國為配合《公政公約》保障人民隱私權、名譽權及人格權之宗旨，

持續研議性影像犯罪之修法面向，已於 112年 2月 8日修正《刑法》條

文，新增第 319條之 4處罰意圖營利，藉由深偽（Deepfake）技術重製

性影像，並於網際網路散布、播送之行為，做為我國杜絕人民隱私權、

名譽權及人格權等權利遭侵擾、破壞之重要途徑，由此彰顯我國已落實

《公政公約》之精神，且對於前揭權利之保護及履行，歷來不遺餘力。

│ 02 │ 本案政男以深偽（Deepfake）技術，將玉秀的臉部影像與他人性愛影片

合成；亦將其他公眾人物臉部影像及與玉秀性愛影片合成為擬真性極高

之性愛影片，並散布於網際網路之行為，已侵害玉秀隱私權、人格權及

名譽權，依《刑法》第 319條之 4第 3項之規定，對政男最高可處 7年

有期徒刑。

│ 03 │ 玉秀乃《刑法》第 28章之 1所列罪名之犯罪被害人，適用 112年 7月

1日施行之《犯保法》第 3章有關「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」之規定。法

院、檢察官在對政男諭知具保、責付、限制住居時，可以依第 35條第 2

項、第 36條準用第 35條第 2項之規定核發「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」，

可命其遵守一定事項，例如：禁止對玉秀之身體財產實施危害，或為恐

嚇、騷擾、接觸、跟蹤之行為，也可以禁止在無正當理由下接近玉秀所

在或經常出入的場所特定距離。如果政男無正當理由違反法官、檢察官

核發的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，將構成《犯保法》第 41條規定之「違反保

護令罪」，可處最高 3年有期徒刑。

│ 04 │ 此外，玉秀最迫切需要及時排除侵擾、破壞之關鍵，在於使深偽技術所

重製之性影像能夠及時下架。對此，依照 112年 2月 15日公布施行之

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》第 7條第 2項準用第 13條第 1項規定，網路業者



　對干涉及攻擊之保護　

眼見難以為憑

- 43 -

〈
公
民
與
政
治
權
利
國
際
公
約
篇
〉

在發覺有疑似本案遭深偽技術重製之性影像犯罪嫌疑情事時，應先行限

制瀏覽或移除有關之網頁資料。因此，玉秀可依照上開規定至衛生福利

部「性影像處理中心」申訴網頁填寫相關資料申請，請網際網路服務提

供者下架政男所合成之不實性影像，以保障自己的權利免遭非法破壞。

│ 05 │ 同時，法官、檢察官對政男核發「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」時，也可以依

照《犯保法》第 35條第 2項、第 36條準用第 35條第 2項規定，命令政

男必須提出或交付遭利用深偽技術合成的性影像，並禁止重製、散布、

播送、交付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，更可命政男必須向網站申請

刪除該等影像，以達到及時斷絕被利用深偽技術合成的性影像繼續在網

路之散布，進而促進前述人權事務委員會第 16號一般性意見有關「人人

能確實保障自己，不受任何非法破壞，並對作出這種行為者有效的救濟

辦法」意涵，以全面落實《公政公約》第 17條宗旨。

主筆者 法務部檢察司主任檢察官 陳怡利、劉怡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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